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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書﹝四﹞成聖與得勝﹝6-8章﹞ 

一‧  引言 

 
羅馬書第六至八章將我們帶到完全救恩的第二部份：即基督徒的成聖與得勝。稱義與成

聖是救恩的一體兩面：稱義是因著信，藉著基督的血與祂的復活而成就；成聖是因我們

願意與釘十字架的主同死，同埋葬，同復活而成就。我們在何時成聖？得到永生之時

（林前1：2）。何種人得稱為成聖的人？凡在基督耶穌裏的人（弗1：1）。因此我們應

知道稱義與成聖是同時開始：但稱義是入門；成聖是道路，將我們引到得勝的地步。稱

義與成聖都是我們在神面前的地位，但成聖必須加上我們在神面前 ＂生活的經歷＂，否

則亳無內涵。稱義是一次成就，是神白白賜下：而成聖乃一生的持續，是雙向的，包括

聖靈保惠師的內住，與我們的獻身。 

 
第六至八章帶領我們從三方面來探討＂成聖＂1）脫離罪的束縛，以舊我的死來成就新我

的生（以奴僕之例說明）；2）脫離律法的約束，以致得到救贖的經歷（以婚姻之例說

明）；3）活出聖靈充滿的新生命來迎接作為神兒女的福份。 

 
第六章可分為二段來看：受浸與同釘十字架的意義；罪奴與義奴的分別。第七章可分為

三段來看：律法與信徒的關係；律法與罪的關係；兩種律的交戰。第八章可分兩段來看：

在基督與聖靈裏的新生命；得勝兒女的福份。 

 
二• 受浸與同釘十字架的意義（6：1-14） 

這段主要說明如何脫離罪的束縛（現在進行式）。稱義的義是什麼意思？難道只是一半

潔淨嗎？不是的；乃是全然潔淨。因此我們一旦因信得救便在地位上成聖。我們不是為

追求成聖而努力過一個成聖的生活，而是已經得成聖了，所以要過一個成聖的生活。如

何脫離罪的束縛而過一個成聖的生活呢？乃是與主同死，同埋葬，同復活。  
 
1• 受浸（1-5）：浸禮是一幅屬靈真理的活畫，亦是信徒在眾人面前的見證。表明我們因

恩典而生，即應向罪而死，向神而活。見証我們受洗歸入基督是歸入祂的死，又藉洗禮

與祂一同埋葬（將有罪的老我埋葬），然後有一新生樣式像基督從死裏復活一樣，更藉

洗禮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。本章所提到的＂罪＂是單數的罪，即指向我們的罪性。

向罪而死，表示我們不能活在罪中，罪在我們身上不當起作用。如果我們相信我們那帶

著罪的老我生命是已經死了，那麼我們就有一個帶著能力的信心抗拒罪的引誘而享受神

所賜的超越與完美。 

2• 同釘十字架（6-11）：這一段的論述與1-5 節的論述都在說明如何脫離罪的束縛。耶穌

基督十架受死，只有一次，但這一次的死，對罪而言，其功效永遠長存（希9：12，28）。

當我們與主同死之時，耶穌十架的經歷（脫離罪的捆綁）也就成為我們的經歷。這並不



是說我們從此不再犯罪，而是說罪在向罪而死之人身上無法再掌權。從此我們有那在基

督𥚃享受新生命的自由。不但如此，當我們與主同死，亦必與祂同復活；死在那些與主

同活的人身上無法再掌權。現在活著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。雖然肉身

會睡，靈卻不死。我們的人生觀，對神對人的態度與所追求的目標都會改變。  

3• 奉獻自己（12-14）：我們有了神賜的新生命，每日生活仍時時面臨一個自由的抉擇。

是否願將自己獻給神，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。保羅在此勉勵我們有新生命的人：不容罪

作王；不順從私慾；不將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。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將肢體作義

的器具獻給神。其實這抉擇就是選擇恩典而非律法。 

 
三• 罪奴與義奴（6：15-23） 

 
我們的抉擇代表我們是罪奴還是義奴。稱義的恩典，不是給我們放縱的自由，而是給我

們行義的自由。即是給我們一個選擇的機會：選擇活出神要我們活的生命。 

 
1• 兩種奴僕的定義（15-18）：你們向誰委身，順從誰，就是誰的奴僕。兩個主人：一個

是罪，一個是順服。一個指向死亡，一個指向成聖。 

 
2• 罪奴與義奴的結局（19-23）  

即永死與永生。將肢體獻給罪=罪奴，以致不法；將肢體獻給義=義奴，以致成聖。因著

主耶穌的恩典，我們得以脫離罪的奴役而有一個新生。我們若真實相信，即：1）由罪裡

得釋放，2）成為神的僕人，3）有成聖的果子，4）結局為永生。這些品格使我們更像主

耶穌，並心甘情願為祂所用。  
 
神一步步將我們與罪隔絕，並使我們愈來愈像祂。在我們人生的腳步中，老我與新我仍

有衝突；但神應許將祂的拯救與幫助隨時加添，使我們最終得勝。  
 
四• 律法與信徒的關係（7：1-6） 

 
第七章針對一個基本問題：我們既已脫離罪，為何仍然犯罪？1-6節先論律法與信徒的關

係。第六章說明我們從罪裡得釋放，這還不夠；我們可能仍在律法或肉體的捆綁裏。我

們必須學習如何不靠律法，不靠肉體，而專一靠神來得祂喜悅（成聖即討神喜悅）。 

 
1• 女人與丈夫的比喻（1-3）：律法這丈夫是不會死的，而律法對死了的人不再追究（正

如耶穌的死打破律法，祂的死亦打破了我們與罪的婚約）。因此我們要脫離律法，只有

死在基督耶穌裏。 

 
2• 新舊生命的分別（4-6）：舊生命是屬肉體的；那因律法被挑動的惡慾使我們結出死亡

的果子（律法固然教導何為良善，卻同時激動犯罪的本性）。新生命是在律法上死的；

乃靠與主同死並與祂的復活聯合。在律法上死亦就是脫離了律法的束縛，而歸屬一個新

主人，服事祂是用心靈誠實，而非靠努力去實現一些儀文條例。請注意：律法並未消失，



而是我們不再靠儀文及肉體的努力去滿足它。脫離律法也未讓我們的道德責任消失，但

從此我們是按神旨意而活。 

 
五• 律法與罪的關係（7：7-13）  
罪與律法實在是糾葛不清。罪人受律法責備。想守律法的人，卻無法完全遵守；得了新

生命的人守律法時仍常受到老我及罪的遊擊戰。  

1• 律法的功用乃在使人知罪；此不但是對未得救的，亦是對已得救的。 

 
2• 但罪因律法更顯活躍；罪性常趁機藉著誡命使罪活了，而新生命窒息了。 

 
3• 罪亦藉律法引誘我；我們試圖遵行律法反而更加犯罪（夏娃為例）。有時罪甚至引誘

我「行善」（想憑自己善行得救，或以所謂的善行自誇）。 

 
4• 但叫我死的不是律法，而是罪。律法本身是聖潔，良善，公義的，為要顯明何為罪，

神的公義，人的道德觀，並打破自義。 

 
六• 二律交戰（7：14-25） 

 
1• 成為罪奴的絶望嘆息（14-17）：1）律法是屬靈的，而我是屬肉體的，那如何能藉遵守

屬靈的律法得神喜悅？又如何能藉擺脫罪的壓制而事奉永生神呢？2）我是賣給罪了，做

了許多本意不想做的事。非律法陷我於罪，而是自己無力勝罪。 

 
2• 肉體之中沒有良善（18-20）：罪敗壞了我的生命，使得「老我」沒有良善。（14-17 說
到我有不得以的苦衷去作惡，而18-20 說到我這老我已經敗壞了，只能作惡） 

 
3• 善惡二律交戰（21-23）：1）律代表恆常不變的影響力。2）每一個基督徒有二律在我

們裏面。一個是肢體（肉體）的律，即在肢體中犯罪的律。一個是心中的律，即願意為

善的律。3）雖因基督在十架的受死，使我們得以稱義；但罪仍不時在我們心中發動攻擊，

使我們歸於肢體的律。4）人靠意志對付自然律非常困難，但人可以用其他的律對抗自然

律。同理，作為基督徒，我們不必憑自己的努力與犯罪的律對抗，而是以新生命的律對

抗。  

4• 由嘆息轉為勝利（24-25）：1）那尚未得贖的身體，使我們常受到罪的影響。2）我們

想要勝過罪，不是靠著苦待自己，而是要對付那犯罪的律。3）感謝神，靠著主耶穌，在

祂的新造裏，我們就能勝過。4）與主同釘十架的是老我，世界與肉體；雖然肢體的律尚

未完全釘死，但只要我們是活在新我裡面，就可以得著賜生命的聖靈的律的釋放，使我

們得以脫離罪而活在神旨意之中。 

 
這爭戰不會終止，但更多的教訓，使我們得以學習；更多的自由，讓我們享受。爭戰是

真實的，但那勝利的果子是甜美的。 

 



七• 在基督與聖靈裏的新生命（8：1-13） 

 
本章教導如何得到那新生命的律；並鼓勵我們以聖靈充滿的新生命來迎接神兒女的福份。

本章提到聖靈有18次，有別於第七章一再提到的＂老我＂（37次）。 

1• 在基督裏的新律（1-4）：＂如今＂由嘆息轉為勝利，這轉機就是從倚靠自我中出來，

進入基督耶穌裏。1）在基督耶穌裏不被定罪。信徒與基督聯合之後，不再在律法與罪之

下，而是有了高貴的地位，以及自由的靈命生活。神不定罪，律法不定罪，自己的良心

亦不定罪。2）在基督耶穌裏脫離罪與死的律。在基督耶穌裏，我們就有賜生命聖靈的律。

律是一種恆常不變的影響力，一種秩序，一種生命的壯況。有如生命種子的律，勝過地

心引力的律，聖靈的律使我們由罪和死中釋放出來。使我們得勝的是那賜生命的聖靈的

律澆灌在我們心中的律之上。那聖靈的律有力量，亦有權利。3）在基督耶穌裏使律法的

律成全在我們身上。藉著耶穌成為罪身的形狀，被人定罪，神完成救贖；這不但使我們

稱義，而且使我們這些順從聖靈的人，在生活上能滿足道德與行為的標準。 

 
2• 在基督裏成就聖靈的內住（亦即使基督在我裏面）（5-13）：1）在基督裏我們隨從聖

靈，體貼聖靈，屬乎聖靈，必得到生命平安。聖靈給人順服神，實踐律法精義的意願與

力量，使我們可以活在神的喜悅中，並享生命平安。當人隨從聖靈時，基督就在我們裏

面；此時我們的心思意念，人生觀，與行事為人的態度必然有所提昇，我們很自然的就

從實際經歷中活出得勝的生命了。2）當基督藉聖靈內住時，我們那必死的身體帶著主的

新生命又活過來：在今世作義的工具獻給神，在來世與主復活的身體相似，與祂一同得

榮耀。不但如此，聖靈必幫助我們隨時治死肉體的惡行。 

 
此段讓我們清楚看見由因信稱義，到得救成聖，到得勝䝉賞的完全救法。在我們這一方

面，我們應由＂在基督裏＂進深到＂基督（聖靈）在我裏面＂；將新生命落實為得勝的

生活。此段亦讓我們看見兩條道路：隨從肉體或是隨從聖靈與它們的結果，以作為基督

徒的警惕。 

 
八• 神的得勝兒女的福份（8：14-39） 

 
1• 神兒女的權利（14-25）：1）被聖靈引導，2）無懼怕的兒子的心，3）與基督同為後嗣，

承受產業，4）榮耀的盼望。 

 
不但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中經歷得勝，我們亦引頸盼望，等候那身體得贖永恆的福氣。

神在＂祂眾子顯出來時＂，即在萬物結局時，將更新一切，建立不再有咒咀與死亡的新

天新地。 

 
2• 神旨意在祂兒女身上的成就（26-30）：1）藉著聖靈的幫助與代禱。我們的軟弱有聖靈

的幫助，我們的需要，有聖靈的代求，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們身上。2）藉著萬事互相効

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。3）按著神的旨意而預定。得救在乎神揀選的旨意，但得勝在乎

人對自己決定所負的責任。 

 



3• 神兒女勝利的生活（31-39）：靠著基督，我們能夠勝過一切苦難，逼迫與死亡，而且

得勝有餘。1）無人能抵擋我們。有聖靈相助，我們能照旨意禱告，無人能抵擋。2）神

將萬物豐富的加給我們。3）無人能控告我們。我們是神揀選已經稱義的人；無論是魔鬼，

敵人，律法，自己對我們都不能再控告。4）無人能定我們的罪。基督為我們死了，復活

了，現在又在父神寶座右邊為我們代求，將我們過去，現在，未來的罪都擔當了。5）無

人，無事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。一切的苦難，一切屬靈的，與屬物質的，都不能隔

絕我們與神的愛。因這愛是在主基督耶穌裏的，而基督又是在我們裏面活著。 

 
九• 結語 

 
羅馬書六至八章讓我們清楚看見成聖與得勝的道路，已為所有信祂，愛祂的兒女預備好

了；只要＂靠著愛我們的主，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“。 

 
十• 思想問題 

 
1• 受浸本身不帶來救贖，那受浸的意義為何？  
2• 您有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的經歷嗎？什麼是我們該釘在十字架上的？  
3• 若以女人與丈夫為比喻，我們如何脫離律法的捆綁？  

4• 律法本身是善或惡？然則為何罪因律法更顯活躍？  
5• 每一個基督徒心中有那兩種律彼此交戰？什麼是外來的第三種律？有了第三種律的幫

助，其結果是什麼？  
6• 請解釋在＂基督裏＂與＂基督在我裏面＂的意義。  
7• 何謂萬事互相効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？  
8• 作為神的得勝兒女，有那些福份？  
 
 
 
 


